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「師培生資格放棄」申請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年級

班別
	　　     年級         班
	姓　　名
	

	學　　號
	
	聯絡

電話
	(Ｈ):

手機:

	電子

郵件

信箱
	
	通訊

地址
	

	放棄原因：

	申請

學生

簽名
	
	承辦

人員
	
	系主任
	

	備註
	1.申請放棄師培生資格者，日後不得請求回復師培生資格。

2.放棄師培生資格者，同時喪失申請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，請慎重考慮。


